新北区第七届“骏马杯”小学“道德与法治”学科教师基本功大赛方案
[bookmark: _GoBack]各小学：
根据区第七届“骏马杯”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方案，并按照《江苏省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规程》和《常州市中小学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实施细则(试行)》的要求，结合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特点，制定本方案。
 
一、比赛内容及规程
（一）初赛（本次初赛有两项内容，一是理论考试，二是教学设计）
1、理论考试，权重30%
（1）理论考试的题型有客观题和主观题。
测试内容包括：《品德与社会》课程标准的理解与践行；《道德与法治》部编新教材有关理念；本学科教育教学专业知识；本学科所需的文化素养和专业发展。
教师在规定时限内现场完成答题。时间为40分钟
2、教学设计70%
（1）按指定的课题备课。内容主要选自《道德与法治》新教材、正在使用的品德学科教材。内容在当天考核时现场发放。
（2）选手用统一提供的教材独立备课，写在专用的考试用纸上。
（3）完成1课时（40分钟）教学设计。备课时间为2小时。
以上两项内容同时进行，总时间为160分钟。根据两项成绩的总分选出若干人参加第二轮复赛。
 
（二）复赛（粉笔字10%+即兴演讲10%）
1．粉笔字
（1）所有选手同时进行比赛，书写时间5分钟。
（2）选手在相同的小黑板上书写规定的内容，字体不限。
2．即兴演讲 
（1）全体选手赛前抽签决定比赛顺序，到指定封闭区域候赛。
（2）选手依次进入赛场后，随机抽取演讲题目，准备5分钟，演讲时间3分钟。完成比赛的选手不得返回候赛区域。
（3）演讲内容：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，阐述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治教育问题。
复赛两项成绩与初赛成绩相加，取前8名参加上课比赛。
 
（三）决赛（课堂教学）
[bookmark: _GoBack]选手上课顺序在上课前抽取。上课选题提前一天公布，上课时间30分钟，教学时突出教学重点，有详有略，能体现当前本学科的教学特色。课堂教学评分标准参照市评优课标准。
 
二、参赛对象
1、参加对象：40岁及以下在编道德与法治学科老师（必须任本学科）。近年来已经获得市级一等奖的原则上不再参加。
2、由各校进行预赛，预赛办法由学校制定，优胜者参加区级比赛。
2、区级参赛人数分配见下表
	六轨及以下
	七至十轨
	十一轨以上
	备注

	1人（低高自定）
 
	低1人，高1人
	低1人，高1人，另1人自定
	学校班级数以平均数为准


 
 
三、其他事宜
各学校报名截止日期为3月8日上午，初赛时间为3月中旬，其他比赛日程及要求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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